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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申请表

受理申请机关专用

说明
１．本表根据«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»制作,申请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应当按

照«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»第二章的有关规定向相应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,

填写本表,并同时提交其他相关材料(材料要求见第３页).

２．本表可向设区的市级、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免费索取,也可自行从交通运输部网站

(www．mot．gov．cn)下载打印.

３．本表需用钢笔填写或计算机打印,使用钢笔填写的请用正楷,要求字迹工整.

申请人基本信息

申请人名称　
　　　　　要求填写企业(公司)全称、个体经营者姓名

法定代表人姓名　 　经办人姓名　
　　　　　如系个人申请,不必填写“法定代表人姓名”及“经办人姓名”项

通 信 地 址　

邮　　　编　 　联 系 电 话　

手　　　机　 　电 子 邮 箱　

申请许可内容　　　　　　请在□内划
首次申请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或申请扩大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范围,请选择

　　拟申请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范围

　　　　　一类　　　二类　　　三类　　　四类(县内)　　　四类(毗邻县间)
班车客运　 □　　 　 □　　　　□　　　　　　□　　　　　　　□
　　　　　省际　　　省内
包车客运　 □　　 　□
如申请扩大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范围,请选择现有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范围

　　　　　一类　　　二类　　　三类　　　四类(县内)　　　四类(毗邻县间)
班车客运　 □　　 　 □　　　　□　　　　　　□　　　　　　　□
　　　　　省际　　　省内
包车客运　 □　　 　□
备注: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省内包车客运实行分类管理的,“包车客运”经营

范围可相应增设市际、县际、县内选项.

—２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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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运客车信息
已购置客车情况

序号

１

２

３

４

５

合计

厂牌型号 数量
车辆类型
及等级

车辆技术
等级

车辆外廓
长宽高

购置时间 备注

表格不够,可另附表填写.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拟购置客车情况

序号

１

２

３

４

５

合计

数量 车辆类型及等级 车辆技术等级 备注

　　　表格不够,可另附表填写.

如申请扩大经营范围,请填写“现有营运客车情况”表

现有营运客车情况

营运客车总数(辆) 高级营运客车数量(辆) 中级营运客车数量(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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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材料核对表　　　　请在□内划√

　１．«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申请表»(本表) □

　２．法定代表人/个体经营者身份证件,经办人的身份证件和委托书 □

　３．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□

　４．经法定代表人/个体经营者签章的拟投入车辆和聘用驾驶员承诺,包括客车数量、类型

等级、技术等级,承诺聘用的驾驶员具备从业资格 □

　

只有上述材料齐全有效后,你的申请才能受理

同时申请道路客运班线经营的,还应填写«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申请表»并提供相应材料 



声明

我声明本表及其他相关材料中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可靠.

我知悉如此表中有故意填写的虚假信息,或者未按规定履行拟投入车辆和聘用驾驶员承诺,

我取得的道路客运经营许可将被撤销.

我承诺将遵守«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»及其他有关道路运输法规、规章的规定.

法定代表人(个体经营者)签名 　　　　日　期 　

—４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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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申请表

受理申请机关专用

说明
１．本表根据«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»制作,申请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应

当按照«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»第二章的有关规定向相应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

请,填写本表,并同时提交其他相关材料(材料要求见第３页).

２．本表可向设区的市级、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免费索取,也可自行从交通运输部网站

(www．mot．gov．cn)下载打印.

３．本表需用钢笔填写或计算机打印,使用钢笔填写的请用正楷,要求字迹工整.

申请人基本信息

申请人名称　
　　　　　要求填写企业(公司)全称、个体经营者姓名

法定代表人姓名　 　经办人姓名　
　　　　　如系个人申请,不必填写“法定代表人姓名”及“经办人姓名”项
通 信 地 址　

邮　　　编　 　联 系 电 话　

手　　　机　 　电 子 邮 箱　

经营许可证编号

　　　　如系申请开业同时申请道路客运班线经营,不必填写“经营许可证编号”项

　　已获得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的经营者,申请新增客运班线的,需填写下列内容

已获许可经营范围　　 请在□内划
县内班车客运 □　　县际班车客运 □　　市际班车客运 □　　省际班车客运 □

已获许可客运班线类型　　 请在□内划
一类客运班线 □　　　　　　　二类客运班线 □　　　　　　 三类客运班线 □

　　四类客运班线(县内)□　　　　四类客运班线(毗邻县间)□


现有营运客车情况

营运客车总数(辆) 高级营运客车数量(辆) 中级营运客车数量(辆)

—５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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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许可客运班线情况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请在□内划

起 讫 地 　　　(起点地)　　　　　　至　　　　　 (讫点地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拟起讫地客运站点(届时以进站协议为准)

中途停靠地客运站点

营 运 里 程 公里

日发班次下限 班

申请经营期限 年

客运班线类型　一类客运班线 □　　二类客运班线 □　　三类客运班线 □

　　　　　　　四类客运班线(县内)□ 　四类客运班线(毗邻县间)□

特殊情况签注１ 线路公司 □　　　 农村道路客运 □

　　　　　　　营运线路长度在８００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 □

拟投入营运客车情况

序号

１

２

３

４

５

合计

数量 车辆类型及等级 车辆技术等级 拟购/现有

　　　　表格不够,可另附表填写.

[１]特殊情况签注栏勾选“线路公司”或者“农村道路客运”的,“中途停靠地客运站点”填写“自定”;

勾选“营运线路长度在８００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”的,“日发班次下限”调整为“日发班次”.

—６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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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材料核对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请在□内划√

１．«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申请表»(本表) □　

２．经法定代表人/个体经营者签章的进站承诺,承诺在投入运营前,与起讫地客运站

和中途停靠地客运站签订进站协议 □　

３．经法定代表人/个体经营者签章的运输服务质量承诺 □　

已获得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的经营者,申请新增客运班线时,除提供上述３项材料

外,还应提供下列材料:

１．经法定代表人/个体经营者签章的拟投入车辆和聘用驾驶员承诺,包括客车数量、

类型等级、技术等级,承诺聘用的驾驶员具备从业资格 □　

２．经办人的身份证件和委托书 □　

只有上述材料齐全有效后,你的申请才能受理

声明

我声明本表及其他相关材料中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可靠.

我知悉如此表中有故意填写的虚假信息,或者未按规定履行拟投入车辆和聘用驾驶员承诺、

进站承诺的,我取得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将被撤销.

我承诺将遵守«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»及其他有关道路运输法规、规章的规定.

法定代表人(个体经营者)签名 　　　日　　期 　

—７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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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申请表

受理申请机关专用

说明

１．本表根据«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»制作,申请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应当

按照«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»第二章的有关规定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

请,填写本表,并同时提交其他相关材料(材料要求见第４页).

２．本表可向设区的市级、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免费索取,也可自行从交通运输部网站

(www．mot．gov．cn)下载打印.

３．本表需用钢笔填写或计算机打印,使用钢笔填写的请用正楷,要求字迹工整.

申请人基本信息

申请人名称　
　　　　　要求填写企业(公司)全称、个体经营者姓名

法定代表人姓名　 　经办人姓名　
　　　　　如系个人申请,不必填写“法定代表人姓名”及“经办人姓名”项

通 信 地 址　

邮　　　编　 　联 系 电 话　

手　　　机　 　电 子 邮 箱　

客运站基本信息

客运站名称

所 在 地 址

占 地 面 积 　客运站建筑面积

设计年度旅客日发送量 　竣 工 时 间

经验收符合的站场级别 　验 收 时 间

拟投入运营时间

—８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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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运站设施设备情况

场地设施

站前广场 平方米　　停车场(库) 平方米　　发车位 个

建筑设施

一、站房

１．站务用房

　　候车厅(室) 平方米 母婴候车室(区) 平方米

　　售票处(厅) 平方米 小件(行包)服务处 平方米

　　综合服务处 平方米 站务员室 平方米

　　驾乘休息室 平方米 调度室 平方米

　　治安室 平方米 无障碍设施 件

　　智能化系统用房 平方米 盥洗室和旅客厕所 平方米

　　饮水处 处 进、出站检查室 平方米

　　旅游服务处 平方米

２．办公用房　 平方米

二、生产辅助用房

汽车安全检验台 个　　　　车辆清洁、清洗处 处

相关设备
请在□内划√

售票检票设备　　　　　　□　　　候车服务设备　　□　　安全检查设备　　　□

安全应急设备　　　　　　□　　　车辆清洁清洗设备□　　广播通信设备　　　□

小件(行包)搬运与便民设备□　　　采暖/制冷设备 　□　　宣传告示设备　　　□

网络售、取票设备　　　　 □　　　安全监控设备　　□　　车辆调度与管理设备□

验票检票信息设备　　　　□

—９３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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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聘用专业人员、管理人员情况

序号

１

２

３

４

５

６

７

８

９

１０

１１

１２

１３

１４

１５

１６

１７

１８

１９

２０

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岗位 身份证号码 职称
专业证书

号码

表格不够,可另附表填写.

—０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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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材料核对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请在□内划√

　　１．«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申请表»(本表) □　

２．法定代表人/个体经营者身份证件,经办人身份证件和委托书 □　

只有上述材料齐全有效并作出如下承诺后,你的申请才能受理

申请人承诺

申请人 按照«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»有关规定办理道路旅客运

输站经营许可,现作出下列承诺:

(一)本表及其他相关材料中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可靠.

(二)已具备«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»第十五条规定的条件.

(三)获得经营许可后,能够根据许可机关的要求,随时提供等级客运站竣工验收证明、业务

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文本等相关证明材料.

(四)知悉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,原许可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相应的行政许可决定.

(五)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,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.

法定代表人(个体经营者)签名　 　　　日　　期 　

—１４—



附件４

道路客运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

编号:

:

你于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提出 申请.

经审查,你的申请符合

的规定,决定准予

道路客运经营行政许可.请按下列要求从事道路客运经营活动:

经营范围:

车辆数量及要求:

请于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去　　　　　　领取(换发)«道路

运输经营许可证»,并于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前按上述要求落实拟

投入车辆承诺,然后办理相关手续.在车辆运营前,应当落实聘用

驾驶员承诺.未按照要求落实拟投入车辆承诺或者聘用驾驶员承

诺的,将撤销本经营许可.

(印章)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—２４—



附件５

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

编号:

:

你于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提出 申请.

经审查,你的申请符合

的规定,决定准予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.请按下列要求从

事道路客运班线经营活动:

起 讫 地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至 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途停靠地客运站点:

日 发 班 次 下 限:

车 辆 数 量 及 要 求:

经营期限:自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.

特殊情况签注:线路公司 □　　　　　农村道路客运 □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营运线路长度在８００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□
请于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前按上述要求落实拟投入车辆承

诺,然后办理相关手续.在车辆运营前,应当落实聘用驾驶员承诺

和进站承诺.未按照要求落实拟投入车辆承诺、聘用驾驶员或者

进站承诺的,将撤销本经营许可.

(印章)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—３４—



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背面

填写说明

１．未在特殊事项签注栏勾选任何项的,所列许可事项应当完整填写.

２．除营运线路长度在８００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外,“车辆数量及要求”中的“车辆

数量”为区间范围.

３．在特殊事项签注栏勾选“线路公司”或者“农村道路客运”的,中途停靠地客运

站点填写“自定”.

４．在特殊事项签注栏勾选“营运线路长度在８００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”的,“日发

班次下限”调整为“日发班次”,“车辆数量及要求”中的“车辆数量”为固定数值.

—４４—



附件６

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

编号:

:

你于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提出 申请.

经审查,你的申请符合 的规定,

决定准予道路客运站经营行政许可.请按下列要求从事道路客运

站经营活动:

客运站名称:

站 场 地 址:

站 场 级 别:

经 营 范 围:

请于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去　　　　　　领取(换发)«道路

运输经营许可证»,然后办理相关手续.

(印章)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—５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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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９

实名制有效身份证件类别

一、人工售票有效身份证件类型

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,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居民身份

证,港澳台居民居住证,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,台湾居民来往

大陆通行证,护照,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,中国人民解放军、中国

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制发的军官证、警官证、文职干部证、义务兵证、

士官证、文职人员证,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干部证、消防员证,

海员证,公安部门出具的临时乘车身份证明.

二、网络、电话、终端等方式售票有效身份证件类型

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、港澳居民来

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护照、外国人永久居留

身份证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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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２

班车客运定制服务信息表

基本信息

经营者名称(印章)　
　　　　　与«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»一致

法定代表人姓名　 　经办人姓名　
　　　　　如系个人申请,不必填写“法定代表人姓名”及“经办人姓名”项

通 信 地 址　

邮　　　编　 　联系电话　

手　　　机　 　电子邮箱　

经营许可证编号　

开展定制客运的道路客运班线及其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编号

　　

提供定制客运网络信息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
网络平台运营方式:班车客运经营者自营□

由班车客运经营者以外的机构运营□

网 络 平 台名称　

法定代表人姓名　 　联系电话　

手　　　　　机　 　电子邮箱　

ICP许可证号　

粘贴“定制客运”标识的班车客运标志牌编号

拟投入定制客运车辆情况

序号

１

２

３

合计

数量 车辆类型及等级 车辆技术等级 拟购/现有 备注

　　　　表格不够,可另附表填写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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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３

道路客运标志牌制式规范

一、班车客运标志牌制式规范

(一)尺寸:１．６００mm×３００mm,用于大型客车;２．４８０mm×

２２０mm,用于中小型客车.

(二)材质和工艺:底版为银白色铝质材料,正面底贴白色环保

反光膜,背面底色为磨砂铝本色.

(三)“×际(县内/毗邻县)”视情确定为“省际”、“市际”、“县

际”、“县内”、“毗邻县”,分别对应一类客运班线、二类客运班线、三

类客运班线、四类客运班线中县级行政区域内的客运班线、四类客

运班线中毗邻县之间的客运班线.

(四)其他规范:

１．大型客车使用的班车客运标志牌.

第一行字为黑色宋体,字高３５mm×字宽３５mm.

第二行字为红色黑体,字高１３０mm×字宽１００mm－１１０mm,

随字数多少而改变.横线为黑色,宽度２０mm,长度随字数多少而

改变.横线中间上方套印红色的许可机关专用章.

第三行字为黑色宋体,字高２５mm×字宽１８mm,号码为红色

阿拉伯数字.

２．中小型客车使用的班车客运标志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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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行字为黑色宋体,字高２８mm×字宽２８mm.

第二行字为红色黑体,字高１１０mm×字宽８０mm,随字数多

少而改变.横线为黑色,宽度１５mm,长度随字数多少而改变.横

线中间上方套印红色的许可机关专用章.

第三行字为黑色宋体,字高２０mm×字宽１５mm,号码为红色

阿拉伯数字.

３．班车客运标志牌背面.

左侧粘贴«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».

右侧在磨砂铝底板上直接印制“遵章守法”和“安全优质”,分

两行排列,黑色宋体,在大型客车使用的班车客运标志牌上字高

２５mm×字宽２５mm,在中小型客车使用的班车客运标志牌上字

高２０mm×字宽２０mm.

二、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制式规范

(一)尺寸:２１５mm×１６０mm.

(二)底色:白色.

(三)材质:白纸质,背后贴不干胶,正面填写后覆盖透明不干

胶薄膜.

(四)字体:“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信息表”为黑色二号黑体字;框

内其他字均为四号宋体字.

三、省际临时班车客运标志牌制式规范

(一)尺寸:４８０mm×２２０mm.

(二)底色:白色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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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材质:不少于２５０克铜版纸.

(四)其他规范:

第一行字为红色宋体,字高３５mm×字宽３５mm.

第二行横线为黑色,宽度为１２mm,长度为６０mm,横线中间

上方套印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专用章.起讫点为人工填

写或者计算机打印,应当字体粗大,便于辨认.

第三行字为黑色宋体,字高２０mm×字宽２０mm,号码为红色

阿拉伯数字.

背面为黑色小初号黑体字,签章栏和省际临时班车客运标志

牌背面说明栏内文字为黑色二号宋体字.

四、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制式规范

(一)尺寸:４８０mm×２２０mm.

(二)底色:淡蓝色暗花纹,花纹内容为省份名称首字母.

(三)材质:不少于１５０克白卡纸.

(四)其他规范:

第一行字为红色宋体,字高３５mm×字宽３５mm.右边的二

维码为黑色,计算机打印.

第二行横线为黑色,宽度为１２mm,长度为６０mm.起讫点字

为黑色黑体,字高９０mm×字宽９０mm－１１０mm,随字数多少而改

变,为计算机打印.

左边第三行字为黑色宋体,字高２０mm×字宽２０mm.号码

为红色阿拉伯数字,字高２０mm×字宽２０mm.“某运包字”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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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某”为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简称.

右边第三、四、五行字为黑色宋体,字高７mm×字宽７mm.

冒号后面的字为计算机打印.

五、“定制客运”标识制式规范

(一)尺寸:５０mm×５０mm.

(二)底色:白色.

(三)材质:白纸质,背后贴不干胶,正面填写后覆盖透明不干

胶薄膜.

(四)字体:第一行字为“定制”,字体为红色黑体,字高１５mm×

字宽１０mm;第二行字为“客运”,字体为红色黑体,字高１５mm×字

宽１０m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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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４

道路运输车辆暂扣凭证
编号:　　　　　字第　　号

第　　联

当事人姓名: 联系电话:

业户名称:

通信地址: 邮政编码:

我单位在依法实施道路运输检查时,发现你驾驶的车辆在从事道路运输活动,且无法当场提供

«道路运输证»和其他有效证明,依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»第六十二条的规定,决定暂扣

你的车辆.请在七日内持本凭证到 接受处理.暂扣期间,对车辆予以免费

保管;逾期不接受处理的,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;拒不履行的,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.

当事人对暂扣车辆的决定不服的,可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»或«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»,在接到本凭证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申请行政复议,或在六个月内

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.

车　辆　简　况

车号: 车型: 轮胎: 门锁:

车灯: 玻璃: 后视镜:

车上其他设备及物品:

备注:

执法人员签名: 执法证号:

当事人签名:

执法机关(印章)

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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